
有關使用法律樞紐地方的第二階段申請展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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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使用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及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（傳

道會大樓）地方的第二階段申請已經展開，法律相關組織現可

提交申請，以提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。 

 

  律政司發言人今日（十月二十九日）表示，鞏固香港作為

亞太區內主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地位是律政司的政

策目標。為貫徹此目標，政府將在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的部分

地方及前傳道會大樓，分配地方給法律相關組織使用，以提供

相關服務。連同律政司位於前中區政府合署中座、東座和部分

西座的辦公室，該處將成為位於香港市中心的法律樞紐。 

 

  在早前進行的第一階段及補充階段申請中，法律樞紐空間

分配委員會（委員會）就各申請的相對優次作出評審後，共推

薦十七個法律相關組織獲分配使用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或前傳

道會大樓的地方。這些機構包括本地、地區性及國際性的著名

組織。 

 



  與第一階段及補充階段申請的安排相同，第二階段的申請

者應為法律相關組織，並須符合以下資格： 

 

（一）申請者一般應為非牟利或政府之間的法律相關組織，而

且一直於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在與法律相關或爭議解決的領域

運作； 

 

（二）在該處所提供的服務，應與相關政策目標配合，即提升

香港作為主要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樞紐的地位；及 

 

（三）申請者不應已獲得政府或其他渠道提供非經常補助金，

用以自建或自置處所，或獲其他渠道就辦公地方提供任何形式

的補助。 

 

  申請表格和申請指引可從以下網站下載

（www.doj.gov.hk/chi/public/legalhub.html），截止申請日

期為二○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。逾期申請將不予受理。有關

申請事宜的查詢，可致電 2867 4590 或電郵至

legalhub@doj.gov.hk，與律政司特別職務組聯絡。 

http://www.doj.gov.hk/chi/public/legalhub.html
mailto:legalhub@doj.gov.hk


 

  在法律樞紐提供地方予法律相關組織使用，有助現已在港

的組織進一步發展服務，並締造良好環境吸引更多著名國際法

律及爭議解決機構落戶香港，發展業務或開設辦事處，以進一

步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

位及競爭力。法律樞紐的地方預計可約於二○一九年年中開始

逐步提供予國際性、地區性及本地法律相關機構使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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